生物材料移轉合約
茲緣於               （提供者，智財權歸屬之學研機構）（以下簡稱甲方）同意將           （甲方發明人）所研發之下述生物材料（以下簡稱本材料）移轉予（接受者）（以下簡稱乙方），並授權           （甲方發明人）代表簽訂此約，以茲遵循。
生物材料名稱：                                                        （本材料之規格特性等詳細資料如附件）

1、 甲方同意於雙方完成該約簽署後15天內，將本材料以適當保存條件，以合宜之運送方式提供予乙方，並由            （乙方收受人）代表收受。

2、 本材料僅供乙方作為教學或學術研究之用，不可使用於人體。乙方須嚴格管制本材料。除乙方相關人員外，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將本材料交與第三人。

3、 本合約之簽署並不代表甲方同意進一步與乙方簽訂授權協議書，雙方在未進一步簽署授權協議書之前，乙方不得將本材料運用於任何商業行為。

4、 本合約之簽署，不影響甲方移轉本材料予其他商業或非商業團體之權利。

5、 甲方已經/尚未（與甲方發明人確認後圈選）公開發表本材料。若甲方尚未發表本材料，乙方應於六十天前通知甲方，始得發表與本材料相關之發現。
6、 甲方相關人員於本合約簽署後，仍保有公開發表本材料之權利。乙方並同意，其發表之論文，所有與本材料相關之部份，須聲明是由甲方所提供。
7、 本合約書之有效期限，自乙方收到本材料起為期一年。合約到期時，若雙方不再續約，乙方應將未用畢之本材料歸還甲方或於甲方的要求下銷毀未用畢之本材料，並終止本合約。
8、 甲方並未對所有與本材料相關之專利作詳細研究調查，故甲方不對乙方日後使用本材料負擔任何侵害他人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法律責任。
9、 乙方同意在遵循中華民國政府的法律規章範圍內，以安全的方法使用本材料。
10、 本材料為實驗專用，因此甲方不提供任何口頭或暗諭性之擔保，且不提供對任一特定之商業用途或適用性之任何擔保。甲方不擔負因使用本材料所衍生之任何法律責任。乙方同意擔負因使用、存放或處置本材料所導致之損失、索賠、傷害或責任；乙方並同意擔負為甲方辯護與償付因乙方使用本材料所衍生之任何法律責任及損失。
12、 乙方除了依本約條款所示方式運用與發表外，乙方仍負有不得對任何第三者揭露之保密責任。乙方若擬與任何第三者合作進行研究並使用本材料，乙方需先徵得甲方之書面同意使得為之。
13、 雙方委任代表簽署本合約壹式參份，各執壹份為憑。

立約人已於合理期間內審閱本合約全部條款內容，茲承諾並簽章如下：

甲    方：                                      
代 表 人：                                      （簽名蓋章）
職    稱：                                      
通訊地址：                                      
電    話：                                      
甲方發明人：                                      
職　　稱：                                      
簽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蓋章）
通訊地址：                                      

電    話：                                      

乙    方：                                      

代 表 人：                                      （簽名蓋章）
職    稱：                                      
通訊地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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